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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各位债权人：
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提高资产变价效益、保障破产清算程序顺利推进，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制定《债务人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提请债权人会议表决，具体如下：
一、财产范围
管理人管理及变价涉及的财产属于债务人的所有财产。经清点核查，目前债务人尚无可供清偿的财产。但不排除通过诉讼收回财产及清算过程中发现有应收账款或其他资产，因此制定本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
二、债务人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
（一）财产管理及变价的基本原则
1、忠实勤勉原则
遵守管理人职业道德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法履行管理债务人财产的职责。
2、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避免资产流失，维护资产价值不受非正常损害；依法变现债务人财产，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提高破产清偿率。
3、合法和公平原则
依法追究隐匿、转移、侵占、挪用资产的不法行为，尽力监管和维持债务人财产状况，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4、效率和成本相结合原则
    控制交易成本及费用，减少各类交易费用，提高工作效率，建议在各类变价方案公告中明确财产变价产生的各类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二）财产管理及变价具体方案
1、现金资产
债务人的现金资产（如有）一律划入管理人账户。公告费用、邮寄费用等支出，纳入破产费用，管理人向法院报告核准后，根据费用开支需要支出。
2、应收账款催收
针对债务人可能存在的应收债权，管理人将依法通过电话、发函、协商沟通和诉讼等方式进行催收。由于债务人已停止经营，且管理人目前尚未发现债务人存在应收债权，但不排除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发现应收债权的可能。故申请债权人会议作如下授权：在对外债权的催讨过程中，授权管理人可按账面金额降低幅度不超过30%的范围内进行协商或调解实现催讨；考虑到催收成本等因素，授权管理人可适时放弃应付款单位在杭州市辖区内且金额在5000元（含本数）以下的小额债权，以及应付款单位在杭州市范围外且金额在1万元（含本数）以下的小额债权。对外债权如出现证据不足或超过诉讼时效的，且经管理人催讨无果的，授权管理人直接作核销处理。
3、其他
对车辆、设备、股权等实物类资产（如有），原则上通过司法网络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置。债务人各项资产中评估价值不大于1万元的小额资产，如空调、小型设备等，如不适用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置，管理人有权采取个别出售、委托代售等最有利于资产变价的方式进行处置。
三、中介机构费用方案
虽然债务人目前的资产情况和财务状况不适于聘请中介机构，但不排除在破产清算过程中有新情况或者余杭法院认为有必要，管理人开展财务管理和变价工作时，根据需要聘请必要人员及中介机构，其中如需聘请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管理人将通过询价的形式选定中介机构，中介机构费用应当符合浙江省物价局公布的相关标准。
四、附则
财产处置后，债权人和债务人不得阻碍或影响管理人将财产交付给买受人。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即生效。《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当地司法政策有相关规定的，管理人也可依法参照执行。
以上方案，提请债权人会议讨论表决。

杭州捷佳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杭州捷佳鞋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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